
庐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文件（27）

关于庐山市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全市和市级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3年1月8日在庐山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庐山市财政局局长 欧阳君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庐山市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全市和市级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市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数完成161717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100%。其中：税收收入执行数完成77763万元；非税收入执行数完成83954万元。
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数完成354060万元，剔除不可比因素，完成调整预算数的99%。
平衡情况：收入执行数总计43377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1717万元，转移性收入115009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8501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993万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17500万元，债券转贷收入45608万元，上年结转1019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3156万元，调入资金590万元；支出执行数总计433774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406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806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45611万元，年终结转26039万元。收支相抵，当年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数完成66017万元，为预算数的102%。
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数完成168504万元，剔除不可比因素，完成预算数的91%。
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执行数总计20070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6017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5862万元，政府专项债券收入111882万元，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8735万元，上年结余收入8205万元；支出执行数总计20070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执行数168504万元、政府性基金上解上级支出1287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7978万元，年终结转12932万元。收支相抵，当年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数完成590万元，其中:国有企业利润收入590万元，完成预算的101%。
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数完成0万元。
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执行数590万元，减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590万元。收支相抵，当年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本年预算收入执行数完成38900万元，完成预算数的100%。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13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9068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697万元。
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本年预算支出执行数完成34937万元，完成预算数的100%。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739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4556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支出2988万元。
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65900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本年预算收入执行数3890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7000万元；减去社会保险基金本年预算支出执行数34937万元；收支相抵，社会保险基金结余30962万元。
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收支执行情况，在决算编制中将有所变动，决算编成后再按规定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批。
（二）财政政策落实情况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是实现庐山全面进位赶超的闯关之年。今年，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九江市委、九江市政府和庐山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相关决议和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的要求，扛住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等考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面，实现全年财政平稳有序运行。
一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中央关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抵抗经济超预期下滑影响，我市通过稳住四个方面，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包括稳市场主体，全力落实国家组合式税费减免政策，六税两费减免金额达1.58亿元，留抵退税财政上解0.65亿元。稳固定投资，向上争取11.19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较上年增长34%），覆盖13个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进一步补齐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稳群众就业，预算安排611万元资金用于就业补助、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及贴息，有力支持了我市群众就业。稳社会消费，安排118万元用于发放迎新春促消费活动电子消费券和“畅享盛夏 燃购庐山”消费促进季活动电子消费券，支持餐饮、零售等行业度过行业“寒冬”。
二是坚定不移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推构建庐山发展新格局，举办第三届国际名茶名泉博览会、第三届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庐山全球商界领袖大会、庐山院士创新论坛等重大活动，全面唱响“庐山天下悠”品牌。扎实做好各项助企纾困工作，按照《关于应对疫情助企纾困36条政策措施》（庐府办〔2022〕15号）精神，对租用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五个月租金。优化政府采购。唱响做实“庐易办”品牌，在九江市实现首个开展远程开标、异地评标和设立“阳光采购服务室”，全年预计政府采购8.2亿元，预计节约财政资金0.6亿元，节约率约7%。
三是确保民生支出优先序列。安排2.16亿元作为51项民生实事配套经费，保证民生支出没有短板。全年投入0.36亿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扎实做好物资保障、核酸检测、疫苗接种、集中隔离等常态化防控工作，筑牢防疫工事。补齐医疗事业短板，利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3.22亿元，扎实保障了人民医院迁建、中医院医养综合楼建设和乡镇卫生院整体提升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安排164万元用于食品抽查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让群众买到放心菜。着力支持乡村振兴，庐山市乡村振兴（百村示范）项目（3亿元）成为我省首个成功申报乡村振兴领域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
四是巩固庐山绿色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完成各类环保督察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安排2.68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污水治理“城乡一体化”工程、“十四五”城乡供水一体化、海会镇综合污水处理厂和应急备用水源项目建设。全面落实林长制，安排松材线虫防治经费1980万元，巩固松材线虫防治攻坚成果。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升，成功创建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五是深化推进各项财政改革。通过改革统筹各种财政资源，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按照省财政厅关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的统一部署，稳定运行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实行零基预算，以零为基点，打破预算编制采取“基数+增长”的僵化模式。落实“过紧日子”精神，牢固树立勤俭节约思想，硬化预算约束力度，将节约的资金统筹用于“三保”支出，并重点倾斜各项民生政策，纾解了资金沉淀困境，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全年财政投资评审项目146个，10.36亿元，核减1.18亿元，核减率11%。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推动以“项目库+绩效目标”为核心的预算支出模式，将全部财政资金和国有企业项目资金纳入预算绩效管理，坚定“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原则，建立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管理挂钩机制，聘请第三方服务机构对2个部门、12个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对2个项目开展重点绩效监控，并以评价结果作为安排2023年预算依据。严控财政风险，对政府债务实行全口径监测，依法合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保持我市政府债务风险为最低“绿色”等级。
六是加快推动国企改革。落实《庐山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方案》，按照“政策扶持、市场运作、整合资源、明确主业、优化配置”的原则，整合庐山市国有资产，组建成立庐山市国控集团、文旅控股集团，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机制，建设现代企业经营体系。实施国有企业整合优化，通过注入资产和资源，授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不断做大国有资产规模。庐山市国控集团7月11日组建成立庐山市工业产业引导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成功。对庐山景区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划转，按照“分类推进、分批划转”的原则，分两批将104处庐山景区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性资产划转至庐山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我市正处在“十四五”时期爬坡过坎、进位赶超的关键阶段，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兜住了“三保”支出底线，扎实做好了“六稳”、“六保”工作，预算执行总体平稳。但同时，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感，充分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的薄弱环节,需要通过扎实的工作来解决。一是财政收支仍处于紧平衡状态，需要大力加强财源建设。二是财政收入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需要做强支柱产业。三是财政刚性支出增长迅速，财力增速相对迟缓，需要树牢“过紧日子”思想，压减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四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需要补课。五是部门预算执行工作不扎实，绩效成果不显著，需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二、2023年预算草案
2023年财政工作和预算将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三保”支出优先序列，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2023年汇总全市预算
1.汇总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bookmark: _GoBack]收入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66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3%。其中：税收收入1156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10%（剔除上年留抵退税和缓税影响）；非税收入5100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39%。
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533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3%。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3383元；
（2）公共安全支出12134万元；
（3）教育支出47122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7624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393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070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22426万元；
（8）节能环保支出8060万元；
（9）城乡社区支出25547万元；
（10）农林水支出50226万元；
（11）交通运输支出7705万元；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1707万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95万元；
（14）金融支出100万元；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570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8948万元；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220万元；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83万元；
（19）预备费3650万元；
（20）其他支出40186万元；
（21）债务付息支出7971万元；
（22）债务发行费用10万元。 
平衡情况：收入总计38432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6600万元，转移性收入2901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9011万元），上年结转2603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7018万元，调入资金85660万元。支出总计38432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65330万元（含政府债务付息支出797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83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0698万元。收支相抵，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2.汇总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政府性基金预计收入15605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13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550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800万元。
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51978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9%（剔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出影响）。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9476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72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800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274万元，其他支出618万元，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2608万元，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万元。
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68982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5605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293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68982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1978万元，地方性基金上解支出1300万元，调出资金850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30704万元。收支相抵，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3.汇总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入66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12%。其中:国有企业利润收入660万元。
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支出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无增减。
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收入660万元，减去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调出资金660万元。收支相抵，预算平衡。
4.汇总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计收入40943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5%。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48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460万元。
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计支出33576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4%。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782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5748万元。
平衡情况：社保基金当年预算收入4094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31503万元，社保基金收入总计72446万元。社保基金当年预算支出33576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8870万元。
（二）2023年市本级预算
1.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6484万元。其中：税收收入35600万元，非税收入50884万元。
支出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4314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划分：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3498元；
（2）公共安全支出12134万元；
（3）教育支出47122万元；
（4）科学技术支出7624万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393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806万元；
（7）卫生健康支出21319万元；
（8）节能环保支出8060万元；
（9）城乡社区支出15547万元；
（10）农林水支出30226万元；
（11）交通运输支出7705万元；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1707万元；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95万元；
（14）金融支出100万元；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570万元；
（16）住房保障支出8948万元；
（17）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220万元；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883万元；
（19）预备费3650万元；
（20）其他支出11426万元；
（21）债务付息支出7971万元；
（22）债务发行费用10万元。 
平衡情况：收入总计2933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6484万元，转移性收入2725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7251万元），上年结转1689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7018万元，调入资金85660万元。支出总计29331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4314万元（含政府债务付息支出797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8300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0698万元。收支相抵，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2.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政府性基金预计收入15605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13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550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5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800万元。
支出情况：政府性基金支出51978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9%（剔除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出影响）。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9476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72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800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274万元，其他支出618万元，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2608万元，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万元。
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68982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5605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2932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总计168982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1978万元，地方性基金上解支出1300万元，调出资金850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30704万元。收支相抵，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3.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入66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12%。其中:国有企业利润收入660万元。
支出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支出0万元，较上年执行数无增减。
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收入660万元，减去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调出资金660万元。收支相抵，预算平衡。
4.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收入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计收入40943万元，较上年执行数增长5%。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48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460万元。
支出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计支出33576万元，较上年执行数下降4%。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782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5748万元。
平衡情况：社保基金当年预算收入4094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31503万元，社保基金收入总计72446万元。社保基金当年预算支出33576万元，年终滚存结余38870万元。
（三）市教育体育局2023年部门预算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市教育体育局2023年部门预算进行重点审查。情况如下：
（1）收入预算6746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6062万元，事业收入6012万元，教育收费资金收入8252万元，其他收入7126万元，非财政拨款结余11万元。
（2）支出预算674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6791万元，项目支出20673万元。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教育支出5604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03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71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3665万元。
此为市教育体育局2023年部门预算简要情况，市教育体育局将向大会作详细报告。
（四）2023年财政工作重点
我们将围绕既定目标，抓好以下工作：
1.协同发力稳收创收。坚持组织收入与培育税源两手抓，紧盯园区、景区和乡镇税源变化，积极有为的细化监管，应对政策性减收影响。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民间资本对全市各项事业的投入。提升服务质效，擦亮“庐易办”招牌，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智能化、专业化”建设。充分利用好专项债资金，培育好科创园（二期）、未来产业园等新兴园区，打造市域产业特色。
2.持续构建民生体系。坚持有保有压，兜牢民生底线。加大对城乡低保、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等民生工程投入，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多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之事，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防返贫监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百村示范”工程，把村容村貌、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和集体经济发展统筹结合，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幸福感和提高收入获得感。
3.探索“两山”发展路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动摇，积极探索“两山”发展新路径。运用庐山丰富的资源，加速资源确权收储，夯实生态资源储备。巩固提升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成果，推动低碳试点示范建设，尝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思路，把生态财富变为社会财富。
4.着力强化财政治理。坚持精准理财、高效用财，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的全覆盖、常态化管理作为财政全过程管理的导向性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运用好预算绩效评价结果，把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优化债务结构，积极筹措、合理安排偿债资金，确保不发生债务系统性风险。强化财政廉政体系建设，防范财政管理业务风险和廉政风险。
各位代表，新时代财政改革与发展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让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和支持下，全面深化改革，积极开拓创新，扎实开展工作，充分发挥财政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为庐山市进位赶超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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